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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亮點： 

一、 本次採納之國際公約與章程修正案 

(一) 修正國際船舶載運散裝液化氣體構造與設備章程(IGC Code)，允許

在特定條件下，液化氣體運輸船可使用具毒性的氣體(如氨)作為替代

燃料，預計 2026 年 7 月 1 日生效(會員國亦可自願提前實施) 

(二) 修正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安全章程(IGF Code)，針

對燃料艙洩壓管路及消防安全等規定進行調整，以提升 2028 年 1 月

1 日以後建造的液化天然氣(LNG)動力船舶的安全標準 

二、 海上自主水面船舶議題 

(一) 由於討論收斂進度不達預期，海上自主水面船舶章程(MASS Code)

完稿時程再度推遲 1 年，預計延後至 2026 年 5 月 MSC 111 會議

完成非強制性的 MASS Code 

三、 強化海事網路安全議題 

(一) 同意後續將研議建置包含船舶以及港口設施的統一性國際海事網路

保全標準 

四、 本次採納/批准之重要準則/指南 

(一) 使用氨作為替代燃料的船舶安全臨時準則 

(二) 引水人登離船裝置(pilot transfer arrangement)性能標準，提供引

水人登離船裝置之規定，並鼓勵會員國在 2028 年 1 月 1 日前提前

實施該規定 

國際海事組織(IMO)海事安全委員會(MSC)第109次會議

於2024年12月2日至12月6日於英國倫敦舉行，CR提供本

次會議亮點和重點摘要 

 

 

 

發布日期：2024.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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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採納之國際公約與章程修正案 

(一) 國際船舶載運散裝液化氣體構造與設備章程(IGC Code)修正案，預計

2026 年 7 月 1 日生效： 

1. 背景：面對船舶溫室氣體減排的挑戰，氨氣被視為具潛力的替代燃料，

然而現行 IGC Code 第 16.9 節禁止液化氣體船使用氨等具毒性的貨

品作為替代燃料，使得氨燃料的應用受到限制。 

2. 因應上述背景，本次修正 IGC Code 第 16.9 節，以允許在特定條件

下，可使用具毒性的貨品(例如氨)作為燃料。經修正後，液化氣體運

輸船可將其載運的氨貨物作為替代燃料使用。 

3. 針對此修正案，IMO 邀請會員國可自願提前實施本修正案內容。 

(二) 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安全章程(IGF Code)修正案，預計

2028 年 1 月 1 日生效，主要適用 2028 年 1 月 1 日以後建造並使用液

化天然氣(LNG)作為動力之船舶。修正內容摘要如下： 

1. 修正第 5.3.3.5.1 段以及 5.3.4.2 段有關燃料艙櫃吸井(suction well)

規定：允許吸井其井底部深度可低於該艙櫃最低邊界(內底板)，但該

吸井應盡可能地小，且其低於艙櫃最低邊界(內底板)之延伸部分不得

超過雙重底深度的 25%或 350mm(以較小者為準)，示意圖如圖 1 所

示。 

(註：本修正內容亦適用 2028 年 1 月 1 日前建造者) 

 

(圖1：吸井布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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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第 7.3.1.4 段及 9.4.2 段規定： 

 當燃料艙櫃洩壓閥的最大允許洩壓設定值(MARVS)低於管路

系統洩壓閥(PRV)之設定壓力時，洩壓閥須將管路系統中的液

體/氣體排至燃料艙櫃。設計時須確保洩壓閥能滿足所需之排

放量。另外，若能有效檢測和處理流入透氣系統的液體，則亦

可讓此洩壓閥把液體/氣體排至透氣桅杆(vent mast)。 

 上述排放管路與燃料艙櫃的連接處須設置止回閥(取代自動關

閉閥)。此外，須在設備維謢期間提供隔離燃料艙櫃的安全方法，

且不影響閥的正常運作。 

3. 修正第 11.3.2 段有關露天甲板上面向燃料艙櫃的界面，其結構防火

隔離需達 A-60 防火隔艙之要求： 

 露天甲板上面向燃料艙櫃的界面，若經通過熱分析確定其隔離

之最小距離足以提供等同於 A-60 防火隔艙之保護，則視為符

合要求。此外，為上述空間提供隔熱保護的中間結構亦視為符

合要求。 

 對於油輪和化學品船，依據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第

II-2 章第 9.2.4.2.5 條規定，用於保護住艙區之 A-60 防火隔艙

應視為符合本條要求，前提是燃料艙櫃位於住艙區前方的貨艙

區域內。 

 若燃料儲存系統(如 C 型艙櫃)無任何可能會導致氣體洩漏之來

源時，則不需要設置 A-60 防火隔艙。 

4. 澄清穿過非危險區域的危險管道(hazardous ducts)要求。 

5. 修正第 11.3.3 段之規定： 

 背景：放置 C 型燃料艙櫃的儲存空間應確保燃料艙櫃與 A 類

機器空間之間保持至少 900mm 的安全間隔。 

 本次澄清：其距離應從 C 型燃料艙隔熱系統的外表面開始量起

計算(對於真空隔熱的 C 型燃料艙，隔熱系統的外表面應指其

外殼的外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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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更新危險區域 Zone 1 與 Zone 2 之規定。 

7. 註：2028 年 1 月 1 日以後建造之船舶係指： 

 2028 年 1 月 1 日以後簽訂建造合約；或 

 若無建造合約，於 2028 年 7 月 1 日以後安放龍骨或處於類似

建造階段；或 

 2032 年 1 月 1 日以後交船。 

二、 海上自主水面船舶議題 

(一) 背景： 

1. 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ritime Autonomous Surface Ships，簡稱

MASS)為一種能在不同程度上獨立於人類操縱之船舶，IMO 已於

2017 年的 MSC 98 會議開始展開相關討論，並已於 2021 年的 MSC 

103 會議完成界定海事公約盤點範疇(Regulatory Scoping Exercise, 

RSE)。 

2. 為對 MASS 提供合適之監管，MSC 已持續進行海上自主水面船舶章

程(MASS Code)之制定，其包含以下特點： 

 先以貨船為對象進行撰寫，未來再考量納入客船的可行性。 

(註：經 MSC 108 會議討論，目前不包含高速貨船) 

 MASS Code 是作為現有 IMO 文書的補充（而非「獨立的一個

規定」），並且僅解決現有文書中未能處理的事情，或由於

MASS 運作模式性質而需要替代方法的情況(解決自主對關鍵

「功能」的影響，而非試圖解決整個船舶的問題)。 

(二) 本次討論重點摘要： 

1. MASS 應具備之證書以及文件： 

原則上仍應具備所有港口國管制(PSC)準則附件 12 所列所有證書與

文書(文件可為電子化)：但針對無船員在船上之 MASS(MASS with 

no crew on board)，可以免除僅跟人為因素活動相關之紀錄

(records)、手冊(manuals)以及操作手冊(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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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SS 船員的能力、資格與培訓： 

目前認為在非強制性的 MASS Code 完成前討論為之過早，後續將

交由人為因素、訓練和當值次委員會(HTW Sub-Committee)研究。 

3. MASS 上船長及船員之角色與職責： 

目前初步共識為：「船長的最高職責以及權力不能被委託出去，但是

某些任務和職能可以委託出去」，但具體是那些任務與職能，本次會

議因時間不足緣故沒有深入討論。 

(三) MASS Code 草案架構及後續工作路線圖： 

1. 本次會議完成第 7 章、第 12 章(現改為第 17bis 章)及第 18 章，並

將原第 28 章(緊急應變)刪除併入其他章節。最新 MASS Code 架構

草案如圖 2 所示： 

 

(圖2：MASS Code最新草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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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後續工作路線圖： 

由於討論收斂進度不達預期，本次決議將再度推遲完成時程，從原計

畫的 MSC 110 會議延後至 2026 年的 MSC 111 會議才能完成非強

制性的 MASS Code，而有關強制性的 MASS Code 生效時程，目前

仍維持 2032 年 1 月 1 日。後續工作路線圖更新如圖 3 所示。 

 

(圖3：MASS Code工作路線圖) 

三、 使用新技術及替代燃料以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的安全監管框

架發展 

(一) 背景： 

1. 為達成 IMO 淨零排放目標，船舶需採用零或近零溫室氣體排放的技



 

 

7/13 

術、燃料和/或能源，故須制定安全監管框架來確保船舶能安全使用

新的技術和替代燃料。 

2. MSC 108 會議已審議關於制定替代燃料和新技術清單格式(如圖 4

所示)的報告。該報告包含每種已確定的替代燃料和新技術進行評估

的階段成果(船/岸的技術、危害和風險評估)，以及現有規定的安全

障礙和差距(safety obstacles and gaps)評估狀況，並認知到後續需

要開展更多工作來驗證和補充迄今提供的資訊。 

 

(圖4：替代燃料和新技術清單) 

3. MSC 108 同意建立通信組以針對該工作進行開展，向 MSC 109 會

議提交臨時報告，並向 MSC 110 會議提交最終報告。 

(二) 本次會議產出： 

1. 本次進一步審議目前制定替代燃料和新技術清單格式之報告，並新

增「可交換之鋰電池容器(swappable traction lithium-ion battery 

containers)」至新技術清單中。 

2. 後續將向 MSC 110 會議提交最終報告，再將相關研究任務委派至各

次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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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強化海事網路安全議題 

(一) 背景： 

1. 海事網路風險(maritime cyber risk)係指技術資產(如船舶系統)可能

受到潛在情況或事件威脅的程度，其可能導致與航運相關的操作、安

全或保全失效，進而導致資訊或系統損壞或遺失的結果。 

2. IMO 已於 2022 年 7 月發布海事網路風險管理準則 (MSC-

FAL.1/Circ.3/Rev.2)，並已於 MSC 108 會議完成新版海事網路風險

管理準則草案，後續待 2025 年便利運輸委員會(FAL)第 49 次會議同

意後將發布。 

(二) 本次會議產出： 

1. 針對海事網路風險管理，本次會議就後續 IMO 是否應建置包含船舶

以及港口設施的統一性國際海事網路保全標準進行討論。 

2. 會議上大多數代表支持上述提案，並將於明年 MSC 110 會議研議更

進一步的具體工作，目標暫定於 2026 年完成。 

五、 次委員會相關議題 

(一) 船舶系統和設備次委員會(SSE Sub-Committee)： 

1. 批准 1994 年及 2000 年高速船安全國際章程修正案草案，新增高速

客船應備有嬰兒救生衣之規定，預計於 MSC 110 採納。 

2. 批准 SOLAS 第 III 章規則 20.8.4 及 20.11 有關救生艇和救難艇、降

落設備和釋放裝置的維護、徹底查驗、操作試驗、大修和修理要求

(MSC.402(96)決議案)之統一解釋：澄清 SOLAS 第 III 章規則 20.11

及 MSC.402(96)之要求亦適用於「充氣式救難艇」。 

(補充：MSC.402(96)內容請參考本中心第 87 期技術通報。) 

3. 批准 SOLAS 第 II-2 章規則 4.5.6.1 及國際載運散裝化學危險品船舶

構造與設備章程(IBC Code)第 3.1.2、3.1.4 及 3.5.3 段之統一解釋：

提供液貨船的貨物/蒸氣管路及相關驅氣(gas-freeing)管路更具體

的指引，適用 2026 年 1 月 1 日以後安裝之系統。 

https://www.imo.org/en/OurWork/Security/Pages/Cyber-security.aspx
https://wwwcdn.imo.org/localresources/en/OurWork/Security/Documents/MSC-FAL.1-Circ.3-Rev.2%20-%20Guidelines%20On%20Maritime%20Cyber%20Risk%20Management%20(Secretariat).pdf
https://wwwcdn.imo.org/localresources/en/OurWork/Security/Documents/MSC-FAL.1-Circ.3-Rev.2%20-%20Guidelines%20On%20Maritime%20Cyber%20Risk%20Management%20(Secretariat).pdf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SSE-10th-session.aspx
https://www.crclass.org/wp-content/uploads/ti-tc/87/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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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批准 SOLAS 第 II-2 章之統一解釋： 

 澄清SOLAS第 II-2章規則11.4.1的A類機器空間頂部(crown)

的範圍。 

 為 SOLAS 第 II-2 章規則 4.5.3.2.2 和 11.6.3.2 中有關液貨艙

使用壓力感測器作為主透氣系統的輔助裝置，提供具體的警報

設定要求。 

5. 批准 SOLAS 第 II-1 章之統一解釋，提供規則 26.2 單一基本推進構

件的可靠度要求，以提高採用非傳統推進設計之船舶安全。 

6. 採納經修訂之救生設備測試建議案(MSC.81(70))修正案，修正貨船

全圍蔽救生艇自動扶正試驗中，所假定之人員平均重量(從 75 kg 修

改為 82.5 kg)，適用 2025 年 8 月 15 日以後安裝者。 

7. 批准經修訂之標準化救生設備評估及測試報告表(包含：救生艇筏、

個人救生設備、救難艇、下水和乘載設備)，適用 2025 年 8 月 15 日

以後安裝者： 

 修正貨船全圍蔽救生艇自動扶正試驗中所假定之人員平均重

量(從 75 kg 修改為 82.5 kg)。 

 修正救生艇筏、個人救生設備、救難艇、下水和乘載設備的反

光材料要求。 

8. 批准經修訂之防止火焰進入液貨船貨艙裝置的設計、測試和定位標

準(MSC.1/Circ.677/Rev.1)：更新引用之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標準。 

(二) 航行、通訊和搜救次委員會(NCSR Sub-Committee)： 

1. 配合國際民航組織，批准國際航空暨海事搜索與救助手冊(IAMSAR)

修正案，預計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 

2. 採納數位導航資訊系統(NAVDAT)在中頻(MF)和高頻(HF)頻帶下接

收海事安全資訊(MSI)和搜救相關資訊的設備性能標準，並採納相關

全球海上遇險和安全系統(GMDSS)的無線電服務規定。(補充：與航

行警告電傳接收機(NAVTEX)相比，NAVDAT 系統提高了通信速度，

並可接收影像資料)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NCSR-11th-sess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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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提升引水人登離船之安全(示意圖如圖 5 所示)，本次會議批准/採

納以下規定，預計 2028 年 1 月 1 日生效： 

 批准 SOLAS 第 V 章規則 23 修正案草案，並採納引水人登離

船裝置(pilot transfer arrangement)性能標準，提供引水人登

離船裝置之規定。並鼓勵會員國可在該規定生效前自願提早實

施。 

 批准相關 SOLAS、1994 年和 2000 年高速船安全國際章程修

正案草案及 2008 年特種用途船舶(SPS)章程修正案草案，於證

書之紀錄頁新增引水人相關設備的填寫項目。 

 

(圖5：引水人登離船示意圖。資料來源：Getty Images) 

4. 批准船上安裝和使用特高頻 (VHF)無線電通信設備之有效期限 

(MSC.1/Circ.1460/Rev.5)： 

 前版通告背景請參考本中心第 131 期技術通報。 

 本次更新：船舶應能透過其作業區的岸上設施發送及接收 VHF

無線電話，並注意到部分主管機關可能已在 2028 年 1 月 1 日

前實施新的可用頻道。 

(三) 貨物和貨櫃運輸次委員會(CCC Sub-Committee)： 

1. 批准「使用氨作為替代燃料的船舶安全臨時準則」，適用於使用氨作

為燃料的船舶(不包含使用氨貨物作為替代燃料之船舶)。由於氨具有

毒性，本準則特別著重於有毒區域和空間之分類、避難所、氨釋放緩

解系統及氨廢水排放。 

https://www.crclass.org/wp-content/uploads/2023/11/131.pdf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ccc-10th-sess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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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批准2016年國際載運散裝液化氣體船舶構造與設備章程(IGC Code)

綜合版的修正案草案，內容包括有限元素分析應用於 C 型艙櫃、二

氧化碳貨物運輸、使用液化石油氣、乙烷和有毒貨物作為燃料，以及

艙櫃填裝限制等，並納入相關統一解釋的要求。本修正案草案預計在

MSC 110 採納，並於 2028 年 1 月 1 日生效。 

3. 更新制定船舶使用替代燃料規定之工作計畫，如表 1 所示： 

(表1：制定船舶使用替代燃料規定之工作計畫) 

會議 工作計畫 

ISWG-AF2 CCC 11 

(2025年) 

⁃ 進一步制定/定稿「使用氫作為燃料的船舶安全臨時準則」 

⁃ 如時間允許，進一步制定/定稿「使用低閃點燃料油的船

舶安全臨時準則」 

⁃ 如時間允許，審議「使用甲醇/乙醇作為燃料的船舶安全

臨時準則」之修訂，以期制定強制性文書 

⁃ 如時間允許，開始討論有關「使用燃料電池的船舶安全強

制性文書」之制定 

MSC 111 

(2026年) 
⁃ 批准「使用氫作為燃料的船舶安全臨時準則」 

CCC 12 

(2026年) 

⁃ 進一步審議「使用甲醇/乙醇作為燃料的船舶安全臨時準

則」之修訂，以期制定強制性文書 

⁃ 進一步制定/定稿「使用低閃點燃料油的船舶安全臨時準

則」 

⁃ 如時間允許，進一步審議「使用燃料電池的船舶安全強制

性文書」之制定 

⁃ 進一步審議有關液化天然氣(LNG)的國際船舶使用氣體

或其他低閃點燃料安全章程(IGF Code)修正案 

⁃ 如時間允許，審議「使用氨作為燃料的船舶安全臨時準

則」之修訂 

CCC 13 

(2027年) 

⁃ 審議「使用氨作為燃料的船舶安全臨時準則」之修訂 

⁃ 定稿「使用甲醇/乙醇作為燃料的船舶安全臨時準則」之

修訂，以期制定強制性文書 

⁃ 依 據 CCC 10/3/10 和 CCC 10/INF.28 ， 審 議

MSC.1/Circ.1622之修訂 

(四) 國際海事組織準法律文件履行次委員會(III Sub-Committee)： 

採納「協助實施 2012 年開普敦協定(Cape Town Agreement, CTA)之

臨時指南」，以協助主管機關實施該協定(包含該協定適用範圍、檢驗發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III-10th-sess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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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新造漁船和現成漁船技術要求等)。 

(補充：該協定旨在針對漁船之安全性，制定有關船舶構造、水密完整性、

穩度、救生設備、防火及消防設備，以及無線電通訊設備等之相關規定。

目前尚未達到生效門檻) 

六、 其他議題 

(一) 批准新版之綜合安全評估(formal safety assessment, FSA)指南草案，

後續待明年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第 83次會議共同批准後發布，

主要修正如下： 

1. 擴大成本效益評估範圍，並鼓勵考慮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 

2. 強調應對機率雖低，但後果嚴重的事件進行評估。 

(二) 新產出之提案(本次僅討論較有急迫性之提案)： 

1. 同意開展相關工作之提案： 

 提案制定特高頻(VHF)語音通信數位技術的過渡計畫，以確保

順利引進數位技術，避免對現有全球海上遇險和安全系統

(GMDSS)及其他安全功能造成影響：後續將交由 NCSR 次委

員會研析，並預計於 2027 年完成。 

 提案制定相關指導方針，以建立數據分發和基於網際網路協議

的全球連接框架，進而充分發揮支持 S-100 功能的電子海圖顯

示與信息系統(ECDIS)的潛力：後續將交由 NCSR 次委員會研

析，並預計於 2026 年完成。 

2. 因時間因素，未於本次會議討論之提案： 

 提案對公約證書各自定義的「散裝船」一詞進行全面分析，以

提升證書的一致性及準確性。 

 提案制定無線電導航接收機測距模式(R-mode)的性能標準。 

 提案對海事調查章程(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進行複審，

確保其規定和指南為最新且合適的。 

 提案修訂國際消防安全系統章程(FSS Code)第 3 章第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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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明確消防員裝備防護服之適用標準。 

 提案建議擴大 2009 年警報與指示器章程複審的產出範圍，納

入主機控制室(engine control room)警報管理。 

(三) MSC 110 會議安排： 

1. MSC 110 會議預計於 2025 年 6 月 18 日至 6 月 27 日舉行。 

2. 暫定議程如圖 6 所示。 

 

(圖6：MSC 110會議暫定議程) 

 


